
 

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場地出借使用規範  

               

附件一 

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場地出借申請表 

 

申請單位  借用

場域 
 

事由/活動名稱  

借用時間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(星期  )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(星期) 

進場佈置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活動時間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撤場復原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活動內容摘要  

聯絡人  電話／行動電話  

工作車輛  人數  

設施變動需求  

備註： 

(如特殊需求) 
 

申請單位： 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地  址：  

聯絡人：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 

 

公司、機關或單位關

防用印處 


